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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補習班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72號 9樓之16(02)2361-1677 

1 0 7 年 度 地 政 士 ( 代 書 ) 普 考 土 地 登 記 實 務 考 試 試 題 解 答  

一、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26條規定：「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由權利

人及義務人會同申請之。」其中土地登記權利人與土地登記義務人所指為何？並

請舉例說明之。(25分) 

【擬答】 

(一)土地登記權利人:因登記之原因(法律行為、法律事實)取得不動產權利或減

少負擔之人。例如買賣行為之買受人取得不動產權利者。或地上權塗銷登

記時，土地所有權人因登記而減少地上權之負擔者。 

(二)土地登記義務人:因登記之原因(法律行為、法律事實)喪失不動產權利或增

加負擔之人。例如買賣行為之出賣人即為因買賣致喪失不動產權利者。或抵押權

設定登記之土地所有權人，因抵押權設定致增加負擔者(即抵押人、設定人)為登

記義務人。 

二、申請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除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

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外，並應檢具那些相關文件？請說明

之。(25分) 

【擬答】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

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有下列情形申請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並應附其他相關文件： 

1.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記時，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就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

地權利應有部分之分配文件。 

2.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

應檢具全體起造人之分配文件。 

3.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專有

部分且未編釘門牌者，申請登記時，應檢具戶政機關核發之所在地址證明。 

4.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5.前項第三款之圖說未標示專有部分者，應另檢附區分所有權人依法約定為專有

部分之文件。(土登 79ⅠⅡ) 

三、何謂代位申請？依規定得代位申請之情形有何？請說明之。(25分) 

【擬答】 

(一)下列各款登記，得代位申請之： 

一、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確定判決書，其主文載明應由義務人先行辦

理登記，而怠於辦理者，得由權利人代位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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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權人依民法第九百零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土地權利設定或移轉

登記於出質人者。 

三、典權人依民法第九百二十一條或第九百二十二條之一規定重建典物而

代位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 

四、其他依法律得由權利人代位申請登記者。(土登 30) 

(二)  建物滅失時，該建物所有權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消滅登記者，得由土地

所有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代位申請；亦得由登記機關查明後逕為辦理消滅登

記。 

前項建物基地有法定地上權登記者，應同時辦理該地上權塗銷登記；建物

為需役不動產者，應同時辦理其供役不動產上之不動產役權塗銷登記。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該建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

建物已辦理限制登記者，並應通知囑託機關或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土登 31) 

(三)  公同共有之土地，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利益， 

得就公同共有土地之全部，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他公同共有人。  (土登 32) 

四、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土地分割及土地合併之地號，應如何編定？請

分別說明之。(25分) 

【擬答】 

(一) 土地分割之地號，應依下列規定編定，並將編定情形登載於分號管理簿： 

一、原地號分割時，除將其中一宗維持原地號外，其他各宗以分號順序編

列之。 

二、分號土地或經分割後之原地號土地，再行分割時，除其中一宗保留原

分號或原地號外，其餘各宗，繼續原地號之最後分號之次一分號順序編列

之。(地測 233) 

(二)土地合併之地號，應依下列規定編定，並將刪除地號情形登載於分號管理簿，

其因合併而刪除之地號不得再用： 

一、數宗原地號土地合併為一宗時，應保留在前之原地號。 

二、原地號土地與其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原地號。 

三、原地號之數宗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在前之分號。 

四、原地號土地與他原地號之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原地號。 

五、原地號之分號土地與他原地號之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在前原地號

之分號。(地測 234) 


